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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憲言詞辯論意旨（三）書

案 號 ：會台字第 13664號

聲 請 人 味全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

代 表 人 ：陳 宏 裕

代 理 人 陳 彥 希 律 師  

黃 愈 清 律 師  

謝 礎 安 律 師

為刑法第 2 條 第 2 項規定聲請解釋案，敬提言詞辯論意旨（三 ）書 事 ：

壹 、 立法者希望藉由刑法第3 8 條 之 1 沒 收 新 制 達 到 「任何人不得保有犯  

罪 所 得 、預防犯罪」之 目 的 ，立 意雖然良善；但修訂刑法第2 條 第 2 

項 讓 沒 收 新 制 （即 刑 法 第 3 8條 之 1 規 定 ）溯 及 既 往 ，違 反 「法律不 

得溯及既往」的 憲 法 原 則 ，竟引用與刑法第3 8 條 之 1 完全相同的立 

法目的而無其他重大憲法利益，不但無法通過憲法利益衡量的檢驗， 

結果亦僅是使無法預見修法的人民因事後修法被剝奪、被處罰原受憲  

法保障之財產權，根本無從達到立法者希望達到之「預防犯罪」目的。

一 、 就 「任何人不得保有犯罪所得」之 立 法 目 的 ，未證明為憲法重大利益

本案爭點在於刑法第2 條 第 2 項 規 定 ：「沒收 ...適用裁判時之法律」 

是否違憲，而非爭執刑法第3 8條 之 1 規定之「沒收新制」是 否 違 憲 。 

是 以 ，若要主張刑法第 2 條 第 2 項 的 合 憲 性 ，必須在支持刑法第38 

條 之 1 的立法理由的基礎之上，說明該等立法理由為憲法層級的利益， 

或再有其他足以超越「法律禁止溯及既往原則」之重大憲法上利益， 

而非單純重複主張刑法第38條 之 1 之立法目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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很 顯 然 的 ，從刑法第 2 條 第 2 項立法理由中，看到唯一正面支持溯及 

既往合憲性之理由，仍 為 「任何人都不得保有犯罪所得之原則」（其 

他則為立法者自己的定性及外國法例），與刑法第 3 8條 之 1 規定之立 

法理由（參該條立法理由第二(二)點）完全相同；如果是此立法目的， 

應該也只是支持「將來」以沒收新制作為刑罰的配套，而非對「過去」 

亦有一併追懲的必要。換 言 之 ，就刑法第 2 條 第 2 項規定的合憲性， 

立法者在刑法第3 8 條 之 1 任何人不得保有犯罪所得、預防犯罪之立 

法 目 的 外 ，並未提出突破「法律禁止溯及既往」原則的其他說明；而 

自刑法第3 8 條 之 1 之立法正當性，充其量只能支持對「將來」的犯 

罪制定剝奪犯罪所得立法的合憲性，應仍不足以支持對「過去」犯罪 

追溯剝奪犯罪所得的合憲性。因此，真正核心的問題應該是：究竟「任 

何人都不得保有犯罪所得之原則」是否為憲法上的價值？可否突破歷 

次大法官已多此解釋屬於憲法層級的「法律禁止溯及既往」原 則 ？
1

很可惜的是，此次言詞辯論庭中，立 法 者 、法務部及支持此次立法的

學 者 ，仍屢屢將原屬於刑法第3 8 條 之 1 立法理由中所提到「任何人 

都不得保有犯罪所得之原則」之立法目的，重複用以支持刑法第2 條 

第 2 項 「沒收 ...適用裁判時之法律」（其他則為消極驳斥應該違憲的 

理由及引用外國法例），未 加 強 是 否 屬 於 「憲法重大利益」的相關論 

述 。既 然 「法律禁止溯及既往」為憲法上的重要原則，刑 法 第 2 條第 

2 項即有違憲的高度可能，則國家高權應有責任說明足以對應抗衡的  

憲法上重要利益；但作為國家高權代表的立法者及法務部，並未提出 

足夠的證據來支持將沒收新制溯及既往的重要憲法利益，僅不斷重覆 

一般法律層級的犯罪預防、不得保有犯罪所得等理由，故植基於憲法 

層 級 「法律禁止溯及既往」原 則 ，應認為刑法第2 條 第 2 項 違 憲 。

二 、 就刑法第2 條 第 2 項另外提及相同於刑法第3 8條 之 1 之「預防犯罪」 

立 法 目 的 ，顯然不可能藉由「溯及既往」來 達 成 ，無實質關聯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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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 法 在 10 4年 1 2 月 3 0 日修正時，立法者明白指出：「剝奪犯罪所得， 

更是基於打擊不法、防止犯罪之主要手段。」（見附件4 第 2 頁）、「為 

避免被告因犯罪而坐享犯罪所得，顯失公平正義，而無法預防犯罪 ... 

將屬於行為人所有之犯罪所得，修正為應沒收。」（見附件4 第 8 頁） 

可見立法者係出於預防犯罪之目的才重新制定沒收相關規定。

依 一 般 預 防 理 論 （即刑罰的意義與目的，在於經由明確的刑法規定， 

對人形成心理上強制，以 『威嚇』產生犯罪的預防功能）之 觀 點 ，必 

須行為人或第三人於行為時可預見國家之手段，始能達到嚇阻（預防） 

犯 罪 之 目 的 。在 刑 法 第 3 8 條 之 1 規 定 增 訂 前 ，任何人均無法預見國 

家將擴大犯罪沒收之範圍及對象，在此情 形 下 ，刑法 第 2 條 第 2 項規 

定使新法之效力回溯適用到修法前已經發生且結束之行為，根本無法 

達到一般預防之目的，手段與目的間除不具實質關聯性。

法務部辯論意旨書又援引釋字第7 9 3號解釋指稱：立法者制定溯及既 

往生效之不利性法律規範，如係為追求憲法重大公共利益，仍非憲法 

所當然不許云云（見法務部辯論意旨書第1 6頁 第 1 段 ）。然 而 ，法務 

部所引釋字第 79 3號解釋是有關「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 

理條例」（下 稱 ：黨產條例）之 規 定 。黨產條例係為處理政黨、附隨 

組織及受託管理人無正當理由卻以無償或不相當代價取得財產之歷 

史上問題。當時人民、國家遭受損害，卻無法律途徑得以救濟，故例 

外允許制定溯及既往之法律，俾能回復該等財產予人民或國家。

而對於本件「過去犯罪之犯罪所得是否應溯及既往沒收」之 爭 議 ，在 

立 法 增 訂 「溯及沒收」之 前 ，犯罪被害人已有法律機制可以取回財產 

或向犯罪行為人求償，並沒有釋字第7 9 3號 解 釋 「無法律途徑可以救 

濟 」之情形，故依釋字第7 9 3號解釋之意旨，本案不符合例外之情形， 

並無准許沒收規定溯及既往之必要性及正當性。

依 釋 字 第 7 9 3號解釋揭示之意旨，不具追求憲法重大公共利益之溯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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既往不利性法律規範，為憲法所不許；又與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相容之 

信 賴 基 礎 ，其信賴應受到保護。

刑 法 第 2 條 第 2 項規定對於被沒收人構成干預權利之溯及既往，不僅 

無助於沒收係出於預防犯罪目的之達成，顯然不具追求憲法重大公共 

利 益 。聲請人原先期待法務部能夠在立法理由之外，加強憲法層級的 

理 由 ，但很令人遺憾地，直到言詞辯論期日，法務部仍未實質說明溯 

及既往對於預防犯罪目的之實效，而只是不斷重述刑法第3 8 條 之 1 

之法律政策的立法目的，並未真正具體地說明何以在刑法第2 條 第 2 

項可再度基於「任何人都不能保有犯罪所得、預防犯罪」之 立 法 目 的 ， 

分明是一般性的刑法目的，卻能搖身一變成為憲法上重大公共利益， 

而足以 突 破 「法律不得溯及既往」的憲法原則。

對照釋字第7 9 3號解釋是以「與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相容」作為信賴是 

否值得保護之判斷基礎，法務部從未具體說明何以「保有犯罪所得」 

與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不相容；既然立法者並非基於足以符合「法律不 

得溯及既往」憲法原則的例外之憲法利益，則人民信賴舊法之規定， 

此信賴又並非與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不相容，人民之信賴應受到保護。 

卻因為刑法第2 條 第 2 項規定之適用結果對被沒收人構成權利干預之 

溯 及 既 往 ，應 屬 違 憲 。

m1 1

貳 、 法務部在辯論意旨書及言詞辯論主張：因不法行為之實施導致原有合  

法財產遭侵擾之狀態，在新法適用後仍持績存在，故適用新法予以沒

收以除去該侵擾狀態，係屬新法適用於施行後繼續存在之事實或法律  

關 係 ，故不屬「真正溯及既往」云云（見法務部辯論意旨書第1 3 頁）。 

然 而 ，法務部之主張顯然錯誤理解法律禁止溯及既往原則之内涵，而 

無 可 採 。刑 法 第 2 條 第 2 項 規 定 ：沒 收 ，適用裁判時之法令，屬法規  

真正溯及既往，已違反法律禁止溯及既往原則，應 屬 違 憲 ：

一 、 釋 字 第 5 7 7 號解釋之解釋理由書指出：「新訂生效之法規，對於法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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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 效 前 『已 發 生 事 件 』，原 則 上 不 得 適 用 ，是 謂 法 律 適 用 上 之 不 溯 既  

往 原 則 。所 謂 『事 件 』，指 符 合 特 定 法 規 構 成 要 件 之 全 部 法 律 事 實 ； 

所 謂 『發 生 』，指 該 全 部 法 律 事 實 在 現 實 生 活 中 完 全 具 體 實 現 而 言 。」 

因 此 ，特 定 法 規 施 行 前 ，若 符 合 該 法 規 構 成 要 件 之 全 部 法 律 事 實 ，在 

現 實 生 活 中 已 經 完 全 具 體 實 現 ，若 仍 適 用 該 特 定 法 規 ，則 該 特 定 法 規  

即 具 有 溯 及 既 往 之 效 果 。

7 二 '

8 

9

10

13

依 前 述 解 釋 之 意 旨 ，在 犯 罪 行 為 既 遂 時 ，法 規 構 成 要 件 已 完 全 實 現 ， 

不 會 因 為 該 既 遂 結 果 之 持 續 存 在 ，認 定 其 犯 罪 行 為 仍 持 續 發 生 。刑法 

第 2 條 第 2 項 規 定 沒 收 ，適 用 裁 判 時 之 法 律 ，將 使 得 該 項 規 定 於 105 

年 7 月 1 日 施 行 前 已 經 完 全 實 現 法 規 構 成 要 件 之 全 部 法 律 事 實 之 事  

件 ，必 須 適 用 行 為 後 之 法 律 ，刑 法 第 2 條 第 2 項 規 定 已 有 溯 及 既 往 之  

效 果 ，法 務 部 辯 論 意 旨 書 以 「狀 態 」之 持 續 ，辯 稱 ：刑 法 第 2 條 第 2 

項 規 定 係 「不 真 正 溯 及 既 往 」云 云 ，並 無 可 採 。

14 三 、 法 務 部 於 言 詞 辯 論 程 序 中 又 援 引 釋 字 第 7 1 4號 解 釋 ，主 張 ：該號解釋

15 認 為 因 法 規 施 行 後 ，污 染 狀 態 仍 持 續 存 在 ，故 土 壤 及 地 下 水 污 染 整 治

16 法 規 定 污 染 行 為 人 就 施 行 前 已 發 生 、施 行 後 仍 存 在 之 污 染 狀 況 負 整 治

17 義 務 ，該 法 規 定 不 違 反 法 律 禁 止 溯 及 既 往 原 則 云 云 為 辯 。然 而 ：

18

19

20 

21

( 一 ）所 謂 不 違 反 法 律 禁 止 溯 及 既 往 原 則 ，有 兩 種 内 涵 ，一 是 ：該 法 根 本  

沒 有 溯 及 既 往 之 效 果 ，故 當 然 不 違 反 法 律 禁 止 溯 及 既 往 原 則 ；另一 

是 ：該 法 雖 有 溯 及 既 往 之 效 果 ，但 屬 可 允 許 溯 及 既 往 之 例 外 情 形 。 

該 號 解 釋 理 由 並 未 明 確 指 出 「土 壤 及 地 下 水 污 染 整 治 法 」究竟是哪

22 種 情 形 。法 務 部 援 引 該 號 解 釋 而 指 稱 ：沒 收 新 制 適 用 在 財 產 侵 擾 狀

23 態 持 續 之 案 件 ，不 屬 「真 正 溯 及 既 往 」云 云 ，並 非 該 解 釋 之 文 義 内

24 容 ，顯 無 依 據 。

25 ( 二 ）林 錫 堯 大 法 官 在 釋 字 7 1 4 號 解 釋 協 同 意 見 書 中 認 為 「土壤及地下水

26 污 染 整 治 法 」係 屬 真 正 溯 及 既 往 之 規 定 ，僅 是 考 量 該 法 所 欲 加 諸 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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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、

五 、

染行為人之整治義務，係在維護全體國民身體健康及避免環境危害 

之重大公共利益，因而認為該規定屬於可允許溯及既往之例外情形。

至 於 本 案 ，依刑法第 2 條 第 2 項 規 定 ，所 有 在 10 5年 7 月 1 日尚未 

審結之案件，即一律必須適用沒收新制而被沒收財產，當然屬於「真 

正溯及既往」之 法 律 ，法務部辯稱刑法第2 條 第 2 項 規 定 不 屬 「真 

正溯及既往」云 云 ，並 不 可 採 。

法務部辯論意旨書謂：刑法 第 2 條 第 2 項 規 定 「係 為 追 求 『有效去除 

利益導向之犯罪誘因，避免被告因犯罪而坐享犯做所得，顯失公平正 

義而無法預防犯罪』，以 達 『任何人都不得保有犯罪所得』之憲法上 

重大公共利益目的」（見法務部辯論意旨書第1 6 頁 第 1 段 ）云 云 ，然 _  

而 ，倘若真如法務部主張：「任何人不得保有犯罪所得」，且 不 法 行 為 〇户: 

之實施導致原有合法財產遭侵擾之狀態仍持續，因此有使沒收新制溯 

及既往之必要，則立法者大可直接規定沒收新制應溯及適用於所有在 

該法施行前之所有犯罪行為。畢竟既然「任何人均不得保有犯罪所得」 

之價值真的如此重大、合法財產受侵擾之狀態一直持續，就不應該因 

法院案件審結速度而有沒收或不沒收與否之差異。然 而 ，刑 法 第 2 條 

第 2 項 之 「溯及」效 力 ，卻又不及於當時非審判中之案件，現所謂「不 

得保有犯罪所得」，只是針對當時審判中溯及沒收第三人所得之差別 

待 遇 ，有失其公平性。由是可知，所 謂 「任何人都不得保有犯罪所得」

並不足以支撐可以違背禁止溯及既往原則而成為憲法上重大公共利 

益 ，法務部以此為由主張刑法第2 條 第 2 項 規 定 合 憲 ，並 無 可 採 。

立法者制定溯及既往之法律，應就該規定符合禁止溯及既往原則之例 

外情形闡明其法理及正當性，且必須通過司法審查。「任何人都不得 

保有犯罪所得」並不足以作為立法者制定溯及既往不利性法律規範之 

根 本 價 值 。誠如程明修教授所言：「在 目 前 制 度 （特別是[刑法]第38 

條 之 1 ) 的 適 用 上 ，其實就已經必須要念念不忘『任何人都不得保有 

犯罪所得』並不是一個憲法的價值，而是一個必須要被憲法檢驗的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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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，因此不能只想要實現『任何人都不得保有犯罪所得』的 價 值 ，而 

忽略憲法所不能容許的基本權界線是否被逾越。」（見 附 件 12)

沒收新制之過苛調節條款（刑 法 第 3 8 條 之 2 第 2 項規定）無從使已 

違憲之刑法第2 條 第 2 項規定轉而合憲：

刑 法 第 3 8條 之 2 第 2 項 規 定 ：「宣告前二條之沒收或追徵，有過苛之 

虞 、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、犯罪所得價值低微，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 

活條件之必要者，得不宣告或酌減之。」法務部辯論意旨書中稱此條 

為過苛調節條款，並主張因有此款條存在，法院可在個案中調節不宜 

適用裁判時法之例外情形，可提升刑法第2 條 第 2 項規定在解釋與適 

用上之合憲性云云（見法務部辯論意旨書第2 0 頁第 5 段 ）。

然 而 ，刑 法 第 2 條 第 2 項規定既然違反法律禁止溯及既往原則，當屬 

違 憲 無 效 ，制度上縱有過苛調節條款存在，亦無從治癒其違蕙瑕庇之 

本 質 。更 應 反思者，根據彼等之論述，是否日後立法者只要加入得於  

個案中衡量條款，則所有法律均可溯及適用？此結果無疑等同於承認

立法者可對已發生之個案量身定做法律，完全破壞法律禁止溯及既往 

之 原 則 。因 此 ，過苛調解條款之設計，在邏輯上更不許導出法律有溯 

及 力 之 結 論 ，否則可能發生所有犯罪均判處死刑，但法院認為過苛可 

以減免的荒唐結果。

實 則 ，當初制定過苛條款所欲調節的，是 刑 法 第 3 8 條 之 1 的適用結 

果 ，而不包含對刑法第2 條 第 2 項 「溯及既往」規定之適用結果。正 

有如立法者就刑法第2 條 第 2 項 及 第 3 8 條 之 1 引用完全相同的立法 

目的，法務部再度借用原本用於調節刑法第3 8條 之 1 (實 際 情 形 ：和 

解 等 ）之刑法第 3 8條 之 2 條 規 定 ，主張亦可用於調節刑法第2 條 第 2 

項 規 定 ，而未說明溯及既往所生瑕疵可以如何調節而達到憲法原則之 

要 求 （事 實 上 ，若立法者已意識到溯及既往規定在特定情形有違憲疑 

義 ，應如同刑法第 3 8 條 之 1 第 5 項立法明定為例外，始符合明確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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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），可見該說法實屬臨訟主張，無 法 治 癒 違 反 「法律不得溯及既 

往 」憲法原則之瑕疵，亦不足以加強刑法第2 條 第 2 項之合憲性。

四 、 再就過苛調節條款於實務運用之狀況而論，經檢索已公開之判決，在 

犯罪行為於沒收新制施行前發生，裁判時適用沒收新制之案件，法院 

會引用過苛調節條款不予沒收之情況，均是行為人與被害人達成和解 

且已賠償被害人，法院認為和解賠償雖非刑法第3 8 條 之 1 第 5 項規 

定 （「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，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」）之 

情 況 ，但因被害人之求償權已獲滿足，再宣告沒收即有過苛之虞，故 

不予宣告沒收。類此論述有臺灣高等法院1 0 5年度上訴字第2 3 1 6號 

刑 事 判 決 （附 件 1 5 )可資參照。然 而 ，檢索結果並未見有法務部辯論 

意旨書所稱法院可於個案情節認有不宜適用裁判時法而予以調節之 

判 決 。因 此 ，所謂過苛調節條款可提升刑法第2 條 第 2 項規定在解釋 

與適用上之合憲性，顯然在實證上只是流於理論空談而無從漂白溯及 

適用本身之違憲性。

肆 、 刑 法 第 2 條 第 2 項 【沒收適用裁判時法】立法理由嚴重誤解法理，洽 

證 明 「溯及沒收」是 錯 誤 立 法 ：

一 、 論者以立法者已將「沒收」定位為「準不當得利之衡平措施」，「沒收」 

既 非 刑 罰 ，即可以有溯及效力云云，顯 然 錯 誤 ：

(一 ）  「沒收」是立法者藉由剝奪人民財產權以「預防犯罪」之 手 段 ，並 

為 了 實 現 「任何人都不得保有犯罪所得」的 立 法 目 的 ，在適用刑法 

第 3 8條 之 1 下 ，除犯罪利得外，更沒收行為人及第三人之原有財產， 

具有濃厚的刑事政策意涵，故 「沒收」是 刑 罰 ，本應嚴格遵守刑法 

第 1 條 、刑 法 第 2 條 第 1 項及憲法所再三肯認之「罪刑法定原則」。

(二 ） 縱 使 假 設 「沒收」非 屬 刑 罰 ，但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處罰，仍應受 

禁止溯及之限制。依照行政罰法第4 條 、第 5 條 規 定 ，及社會秩序 

維護法第 2 條 、第 3 條 規 定 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處罰，以行為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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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；縱使法律日後修正，仍應適用最有利於行 

為 人 之 規 定 。由 此 顯 見 ，系爭法律修法當時以沒收不是刑罰為由， 

認 為 可 以 溯 及 沒 收 ，與整體法規範秩序有違；立 法 者 所 提 出 「並非 

刑 罰 」的 理 由 ，至多只是對於具有違憲理由的駁斥（不是刑法並不 

等同於就可以溯及既往），而不足以證明刑法第2 條 第 2 項立法具有 

重大憲法上利益而足以突破「禁止溯及既往」之憲法原則。

(三 ）又立法者主張「沒收」是 「準不當得利之衡平措施」，但不當得利制 

度 ，其法規目的是返還知悉不當得利當時之現存利益（民 法 第 182 

條規定參照），但 「沒收」卻是原物及變形物都沒收，兩者完全不同； 

人民在取得財產當時有其合法的原因關係（即使被刑法評價為犯罪 

行 為 ，仍無礙於具有合法的民事法律關係，而 非 「無法律上原因」 

之不當得利），並非基於行政機關授予利益之授益行政處分因而可在 

一定情形下由國家收回，故立法理由引用民法 1 7 9條及行政程序法 

第 127條規定以支持其論點，顯係錯誤之比附援引。

二 、 縱 使 肯 認 「任何人不得保有犯罪所得」為刑法第 3 8 條 之 1 的立法目 

的 ，但在邏輯上仍無從導引出可以透過刑法第2 條 第 2 項 而 令 該 「沒 

收」制度有溯及效力之結論 .

(一 ）立法者認為不許保有犯罪所得，並 在 政 策 上 對 「將 來 」的犯罪行為 

要求沒收第三人取得之犯罪所得，固可加以贊同，然仍無法證明此 

屬於憲法上重大利益而可以「溯及」。對 第 三 人 而 言 ，其 在 「當時」 

獲 取 所 得 時 ，即使源自犯罪行為人，仍然具有獨立的法律上原因， 

即受到憲法保護；該所得在過去並未被評價為「犯罪所得」（如果是 

共 犯 ，則應該直接以對犯罪行為人沒收即可，並非此處的第三人）， 

當 然 並 不 發 生 「不能保有」的 問 題 ，也無所謂符合立法理由中「長 

久存在的普世基本法律原則」之 情 形 。因 此 ，縱使普世法律原則上 

不 許 「第三人」保有他人之犯罪所得，既然我國法律體系在過去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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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沒有此一概念，在邏輯上也導不出沒收可以「溯及針對第三人」 

的 結 果 ，兩者並沒有必然之關聯。

(二 ）再 者 ，沒收之宣告及執行，亦受追訴權時效及行刑權時效之限制， 

此有刑法第4 0條 之 2 規定可參。尤 此 愈 徵 「不許保有犯罪所得」之 

說 法 ，在我國法體系的法律原則下，並非獨立於法律體制外的絕對 

真 理 ，而是可調整的立法政策（否則對犯罪所得之收回亦應該不受 

時 效 限 制 ，才得以貫# : )，因此絕非憲法層;^及的重大利益，應受憲法 

法治國原則之限制及審查。對 此 ，法務部不斷重申「不許保有犯罪 

所得」之 立 法 目 的 ，其實無助於將立法目的提升至憲法利益層次， 

自無從成為證明該沒收新制可以成為「禁止溯及既往」的 例 外 。

三 、 立法者當時參照德國立法認為已有先例，但我國與德國刑法並不相同 

縱使德國刑法容許沒收具有溯及效力，亦不應適用於我國：

(一 ） 我國刑法與德國刑法本來就有很大不同。德國刑法處罰重大過失， 

其刑法分則規範許多我國不處罰的行為。例 如 ：第 1 3 1條描繪暴力 

行 為 罪 、第 13 5條未及時報告犯罪行為罪、第 14 0條酬謝犯罪行為 

罪 等 ，在我國均非犯罪，可見兩國刑事法的觀念就有很大不同，不 

能任意比附援引。

(二 ） 姑不論我國刑法2 條 2 項修正當時所參考的德國刑法施行法所指出

「利得沒收定有過渡條款」之適用對象是否包含「對第三人」溯及 

是 用 ；至少該等西元 19 7 5年所制定之條款，嗣後於西元 2 0 1 7年又 

進行修正，可見我國西元20 1 5年立法當時所參考的外國立法例已經 

變 更 ，其整體考量已有所不同，故我國應該藉此重新檢討其正當性。 

誠如德國著名法學家 Savigny所 說 ，法律是一個國家的民族精神， 

是人民生活與文化的累積，我國人民自幼即知道不可「不教而殺」， 

刑 法 2 條 2 項規定沒收的溯及效果，正是典型的不敎而殺，悖離台 

灣人民的基本信念，無 可 維 持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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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 、 在三權分立的民主制度下，能夠掌握多數民意的政黨，往往可以同時  

取得行政權及立法權。面對如此強大的國家機器，只有司法才能作為 

人民權利的真正守護者。本案刑法 2 條 2 項的溯及規定，就是行政權 

與立法權攜手合作的產物。利用沒收的溯及力而剝奪少部分人民的財  

產 權 ，固然有微小正義，但卻破壞了千百年來人民對於「不教而殺」 

的 信 賴 。溯及沒收所實踐的價值，違反人民長久的信念與期待，這是 

違憲而錯誤的立法，敬請憲法法庭宣告違憲。

謹 狀

憲 法 法 庭 公 鑒

附 件 15 :臺灣高等法院 105年度上訴字第231 6號刑事判決影本1 件 。

中 華 民 國  1 1 1  年 7 月 2 6  曰

聲 誚 人 ： 味全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

代 表 人 ：陳 宏 裕

代 理 人 ： 陳 彥 希 律 師  

黃 偷 清 律 師  

謝 礎 安 律 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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